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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承辦人：楊沂瑾
電話：08-7320415#6542
傳真：08-7326195
電子信箱：a002234@oa2.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
發文字號：屏府人給字第113146523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5025885_11314652300_1_5025885_11314652300_1.pdf、

5025885_11314652300_1_5025885_11314652300_2.pdf、
5025885_11314652300_1_5025885_11314652300_3.pdf)

主旨：檢送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總說明及

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3年4月3日部銓二字第

1135687393號函辦理。

正本：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鄉鎮市民代
表會、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人事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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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加給：指公務人員俸給法第五條所定之職務加給、技術或

專業加給及地域加給三種。 

二、組織法規：指組織法、組織條例、組織通則、組織規程、

組織準則、組織自治條例及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訂

定發布之處務規程、辦事細則。 

三、機關：指依組織法規設置，並兼具獨立編制、獨立預算及

對外行文等要件者。 

第七條    技術或專業加給各職等支給數額，依第四條第二款規定評定

之。各類人員間支給數額差距，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定比值辦

理，並定期檢視調整。 

前項比值訂定前，各類人員技術或專業加給支給數額，仍依行

政院核定數額支給。 

第九條    各機關組織法規規定並實際負領導責任之主管人員，或組織法

規以外之其他法律規定應置專責承辦業務人員並授權訂定組織規

程，其擔任組織規程內所列主管職務，並實際負領導責任者，得支

領主管職務加給。 

各機關組織法規未規定，由各機關首長命令指派或權責機關核

准成立任務編組之主管職務，不得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但在本辦法

發布施行前，經行政院核定支給有案之職務，不在此限。 

簡任（派）非主管人員職責繁重，得由機關首長衡酌職責程

度，比照主管職務核給全額或二分之一職務加給，除兼任或代理主

管職務之簡任（派）非主管人員外，其支給全額職務加給之人數，

不得超過該機關簡任（派）非主管人員預算員額二分之一；支給二

分之一職務加給之人數，不得超過該機關簡任（派）非主管人員預

算員額四分之一。但機關簡任（派）非主管人員預算員額僅一人，

且職責繁重經機關首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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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公務人員各種加給之支給數額，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會商

銓敘部擬訂方案，送軍公教員工待遇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報請行

政院核定實施。 



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年三月三十日由考

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施行後，曾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年六月二

十日修正施行。為激勵公務人員工作士氣及適度反映職責程度給與報酬，

爰檢討修正本辦法有關簡任（派）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

之規定。本辦法現行條文共十六條，本次計修正四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業依行政院組織法第六條規定，於一百零一年二

月六日組織調整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及配合體例，修正相

關文字。（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四條） 

二、 為激勵公務人員工作士氣及適度反映職責程度給與報酬，修正簡任

（派）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九條） 

 



- 1 - 

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 加給：指公務人員俸

給法第五條所定之職

務加給、技術或專業

加給及地域加給三

種。 

二、 組織法規：指組織

法、組織條例、組織

通則、組織規程、組

織準則、組織自治條

例及依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基準法訂定發布

之處務規程、辦事細

則。 

三、 機關：指依組織法規

設置，並兼具獨立編

制、獨立預算及對外

行文等要件者。 

第三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意

義如下： 

一、 加給：指公務人員俸

給法第五條所定之職

務加給、技術或專業

加給及地域加給三

種。 

二、 組織法規：指組織

法、組織條例、組織

通則、組織規程、組

織準則、組織自治條

例及依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基準法訂定發布

之處務規程、辦事細

則。 

三、 機關：指依組織法規

設置，並兼具獨立編

制、獨立預算及對外

行文等要件者。 

配合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

正。 

第七條 技術或專業加給各

職等支給數額，依第四條

第二款規定評定之。各類

人員間支給數額差距，由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定

比值辦理，並定期檢視調

整。 

前項比值訂定前，各

類人員技術或專業加給支

給數額，仍依行政院核定

數額支給。 

第七條 技術或專業加給各

職等支給數額，依第四條

第二款規定評定之。各類

人員間支給數額差距，由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訂定比

值辦理，並定期檢視調

整。 

前項比值訂定前，各

類人員技術或專業加給支

給數額，仍依行政院核定

數額支給。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 

二、第一項原規定之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業依行政

院組織法第六條規定，

於一百零一年二月六日

組織調整為「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爰配合

修正本項規定。 

第九條 各機關組織法規規

定並實際負領導責任之主

管人員，或組織法規以外

之其他法律規定應置專責

承辦業務人員並授權訂定

組織規程，其擔任組織規

程內所列主管職務，並實

際負領導責任者，得支領

第九條 各機關組織法規規

定並實際負領導責任之主

管人員，或組織法規以外

之其他法律規定應置專責

承辦業務人員並授權訂定

組織規程，其擔任組織規

程內所列主管職務，並實

際負領導責任者，得支領

一、本條修正第三項。 

二、 第三項修正理由，係考

量現行部分機關簡任

（派）非主管人員支領

職務加給人數已達上

限，對於其他部分職責

仍屬繁重之簡任（派）

非主管人員，增訂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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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職務加給。 

各機關組織法規未規

定，由各機關首長命令指

派或權責機關核准成立任

務編組之主管職務，不得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但在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經行

政院核定支給有案之職

務，不在此限。 

簡任（派）非主管人

員職責繁重，得由機關首

長衡酌職責程度，比照主

管職務核給全額或二分之

一職務加給，除兼任或代

理主管職務之簡任（派）

非主管人員外，其支給全

額職務加給之人數，不得

超過該機關簡任（派）非

主管人員預算員額二分之

一；支給二分之一職務加

給之人數，不得超過該機

關簡任（派）非主管人員

預算員額四分之一。但機

關簡任（派）非主管人員

預算員額僅一人，且職責

繁重經機關首長核准者，

不在此限。 

 

主管職務加給。 

各機關組織法規未規

定，由各機關首長命令指

派或權責機關核准成立任

務編組之主管職務，不得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但在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經行

政院核定支給有案之職

務，不在此限。 

簡任（派）非主管人

員職責繁重，得由機關首

長衡酌職責程度，比照主

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其

支給人數扣除兼任或代理

主管職務之簡任（派） 

非主管人數後，不得超過

該機關簡任（派）非主管

人員預算員額二分之一。

但機關簡任（派）非主管

人員預算員額僅一人，且

職責繁重經機關首長核准

者，不在此限。 

 

 

 

 

 

 

 

 

 

 

 

 

 

 

 

 

 

 

 

 

機關首長衡酌職責程

度 ， 於 該 機 關 簡 任 

（派）非主管人員預算

員額四分之一範圍內，

比照主管職務，核給二

分之一之職務加給，以

適度反映其職責程度給

與報酬，並激勵工作士

氣。 

三、又以原條文第三項文字

易造成簡任（派）非主

管預算員額須先扣減簡

任（派）非主管人員有

兼任或代理主管職務者

之人數後，再按比例計

算得比照主管職務核給

職務加給人數之誤解，

滋生適用上疑義，爰酌

作文字修正，並就簡任

（派）非主管人員得比

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

給人數之計算方式，舉

例說明如下： 

(一) 某機關簡任（派）

非主管人員預算員

額總計二十一人，

其中三位兼任（或

代理）主管職務並

支領主管職務加

給，除該三人外，

該 機 關 簡 任 

（派）非主管人員

得有十人（二十一

人除以二為十人）

比照主管職務，核

給全額職務加給；

得有五人（二十一

人除以四為五人）

比照主管職務，核

給二分之一職務加

給。  

(二) 某機關簡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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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管人員預算員

額總計三人，其中

一位兼任（或代

理）主管職務並支

領主管職務加給，

除該一人外，該機

關簡任（派）非主

管人員得有一人

（三人除以二為一

人）比照主管職

務，核給全額職務

加給；又因三人除

以四，未滿一人，

爰該機關無法有簡

任（派）非主管人

員比照主管職務，

核給二分之一職務

加給。 

第十四條 公務人員各種加

給之支給數額，由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會商銓敘部

擬訂方案，送軍公教員工

待遇審議委員會審議後，

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 

第十四條 公務人員各種加

給之支給數額，由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會商銓敘部擬

訂方案，送軍公教員工待

遇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報

請行政院核定實施。 

本條修正理由同第七條說明

二。 

 

 


